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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有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服务的能力；
2、供应商应提供可以合法消纳的垃圾场站的证明或许可证。
3、清运车辆具备全天候通行资格。
4、供应商为校方设置垃圾驿站提供人员服务及清运服务。
5、不允许投标人以联合体方式进行投标。
6、供应商应按照北京市垃圾分类运输标准及流程和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分类及清运。
二、校园垃圾清运范围及要求、内容
1、供应商每日安排不低于5名工作人员，负责清运学校垃圾中转站及垃圾驿站内的其他垃圾。
2、供应商应做到日产日清，每天应清运两次，分别是上午8点前清运一次，下午4点前清运一次（可根据实际车辆容积，据实安排清运频次）。若没有按时清运出校，接到校方通知后，应派人到现场检查，督促清运出校。
3、供应商提供的清运车辆必须做到密闭，运输过程不得扬尘、泄漏。保持车辆整洁、卫生和完好状态。如出现遗撒等情况，须及时将现场处理干净并进行整改。
4、供应商在学校遇到重大活动及相关检查时，应及时增加清运频次，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5、供应商在校内作业期间需遵守现行各级安全及管理制度，严禁违章操作。
6、大件垃圾、渣土、有害垃圾及食堂产生的厨余垃圾不在本标所属垃圾清运范围内。
7、供应商在垃圾清运工作时应做到安全、有序，自觉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学校各项管理制度。由垃圾清运工作实施不当引发的一切人身安全事故及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8、如垃圾清运不及时或未按照北京市规定进行垃圾分类运输，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
9、供应商有能力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如校园出现疫情，需组织专车专人专运处理涉疫垃圾。
三、垃圾清运量
依据上年度其他垃圾产生量，校园平均每天产生垃圾10吨，如遇人员高峰期垃圾量约12-18吨，供应商需自行考虑开学季、毕业季、寒暑假等人员不确定因素对垃圾产生量的影响。

